
卫生部关于发布《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的通知 

  

为加强工业企业职工的听力保护工作，有效地预防、控制和逐步消除工作噪声对职工健

康的影响，促进工业企业加强自身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部在原劳动部

下达的《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定》起草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委托国家经贸委安全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和北京医科大学起草了《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并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

见。现予以发布。请结合本行业、本企业的特点，认真贯彻实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

开展宣传培训和监督指导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99 年 12 月 24 日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在强噪声环境中作业职工的听力，降低职业性噪声聋发病率，根据《劳

动法》及职业病防治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噪声作业场所职工的听力保护。

凡有职工每工作日 8 小时暴露于等效声级大于等于 85 分贝（以下简称“LAeq，8≥85dB”）

的企业，都应当执行本规范。 

   第三条 企业应根据本规范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职工听力保护计划．并



指定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负责组织和实施。 

 

 

 

 

第二章 听力保护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第四条 本规范所称听力保护包括噪声监测、听力测试与评定、工程控制措施、护耳器

的要求及使用、职工培训以及记录保存等方面内容。 

   第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噪声监测．确定本企业暴露于 LAeq，8≥85dB 的职工人群。监测

结果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职工。 

   第六条 对于暴露于 LAeq，8≥85dB 的职工，应当进行基础听力测定和定期跟踪听力测

定，评定职工是否发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HSTS）。当跟踪听力测定相对于基础听力测定．在

任一耳的 3000、4000 和 6000Hz 频率上的平均听阈改变等于或大于 10dB 时，确定为发生高

频标准听阈偏移。对于发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的职工，企业必须采取听力保护措施，防止听

力进一步下降。 

   第七条 职工暴露于作业场所 LAeq，8≥90dB 的，应当优先考虑采用工程措施，降低作

业场所噪声。噪声控制设备必须经常维修保养，确保噪声控制效果。 

   第八条 职工暴露于 LAeq，8≥85dB 的，应当配备具有足够 声衰减值、佩戴舒适的护

耳器，并定期进行听力保护培训、检查护耳器使用和维护情况，确保听力保护效果。 

   第九条 企业应当建立听力保护档案，按规定记录、分析和保存噪声暴露监测数据和听

力测试资料。 

 

 

 

 



第三章 噪声监测 

 

   第十条 企业应当每年对作业场所噪声及职工噪声暴露情况至少进行一次监测。在作业

场所噪声水平可能发生改变时，应当及时监测变化情况。 

   第十一条 测量稳态噪声，可使用声级计 A 网络“慢挡”时间特性，并取 5 秒内的平均

读数为等效连续声级。声级计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和测量方法》

（GB3785）中规定的 2型以上的声级计。 

   第十二条 测量非稳态噪声，应当使用 2 型以上的积分声级计或个人噪声暴露计(剂量

计)。测量仪器应符合国家标准《积分平均声级计》（GB／T17181）或者国家标准《个人声暴

露计技术要求》（GB／T15952）的规定。 

   第十三条 测量点应当选在职工作业点的人头位置．职工无需在场。如职工需在场或在

周围走动，测量点高度应参照人耳高度，距外耳道水平距离约 0.1 米。 

  第十四条 测量技术细节及记录报告的填写可参照国际标准《声学——在作业环境中测

量与评价噪声暴露指南》（IS0 9612）及有关国家标准。 

   第十五条 噪声测量仪器应当按规定定期接受法定部门检定．噪声监测人员应当受过有

关专业培训。 

 

 

 

 

第四章 听力测试与评定 

 

   第十六条 首次在 LAeq，8≥85dB 场所中从事工作的职工，应当在 3 个月内接受听力测

试，得出的听力图称为基础听力图。本规范发布之前已在 LAeq，8≥85dB 场所中工作而又未

做过基础听力检查的职工，应当在本规范发布之日起一年内补做基础听力测定。 

   第十七条 暴露于 85dB≤LAeq，8＜100dB 噪声作业场所的职工，应当每两年进行一次



跟踪听力测定；暴露于 LAeq，8≥100dB 的．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跟踪听力测定。跟踪听力图

与基础听力图进行对比，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并按《声学—耳科正常人的气导阈与年龄和性

别的关系》（GB 7582）的规定进行修正以后，作为评定职工是否发生因职业性噪声危害引起

高频标准听阈偏移的依据。 

   第十八条 对于已发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的职工，应当在 14 天内以书面形式将测试结

果通知本人，并采取相应听力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听力测试所使用的听力计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听力计第一部分：纯音听力计》

（GB／T 7341．1）的要求；听力计的校准和测听室环境噪声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声学——

耳科正常人的气导听阈测定——听力保护》（GB7583）的规定。听力测试人员应当受过有关

专业培训。 

   第二十条 进行听力测试之前 14 小时内，被测职工不得暴露于噪声作业场所和其他非

职业噪声环境。 

   第二十一条 听力测试应当采用纯音气导法。测试频率至少应当包括 500、1000、2000、

3000、4000 和 6000Hz。 

 

 

 

                                                                                              第五章      工程控制 

 

   第二十二条 工程措施包括设置隔声监控室、对强噪声机组安装隔声罩、作业场所的吸

声处理以及在声源或声通路上装配消声器和对设备的隔振处理等。在管理上应当特别注意选

用低噪声设备、零部件和新工艺流程，替代旧的强噪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工艺。 

   第二十三条 在采取工程控制措施之前，应当首先识别主要噪声源及其特性，以便提高

控制效率，降低工程费用。 

   第二十四条 对于存在强噪声设备而职工无需长时间在该设备旁工作的场所，应当设置

隔声监控室；职工需长时间在强噪声设备旁工作且混响声较强的作业场所，应当尽可能采取



吸声降噪措施，使该场所的平均吸声系数高于 0.3；对于噪声源数量少且比较集中，易于处

埋的场所，应当优先考虑采取声源隔离措施降低噪声。企业进行噪声控制设计，应当符合国

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和国际标准《声学—低噪声工作场所设计推

荐实践》（ISO11690）的规定。 

 

 

 

 

第六章 护耳器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当提供三种以上护耳器（包括不同类型不向型号的耳塞或耳罩），

供暴露于 LAeq，8≥85dB 作业场所的职工选用。 

   第二十六条 职工佩戴护耳器后，其实际接受的等效声级应当保持在 85dB 以下。 

   第二十七条 护耳器现场使用实际声衰减值，按以下方法计算：将护耳器声衰减量的试

验室测试值或者厂家标称值，换算为国家标准《佩戴护耳器时有效 A 计权声级的评价》

（ISO4869—2）所定义的护耳器单值噪声降低数（SNR），再乘以 0.6。护耳器单值噪声降低

数可按该 ISO 标准或者有关国家标准进行计算。 

 

 

 

 

第七章 听力保护培训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每年对暴露于 LAeq，8≥85dB 作业场所的职工进行听力保护培

训。 

   第二十九条 听力保护培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噪声对健康的危害； 

   （二）听力测试的目的和程序； 

   （三）本企业噪声实际情况及噪声危害控制的一般方法； 

   （四）使用护耳器的目的，各类型护耳器的优缺点、声衰减值和如何选用、佩戴、保管

和更换等。 

   第三十条 作业场所、生产设备或者防护设备改变时，培训内容应当相应更新。 

 

 

 

 

第八章 记录保存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妥善保存作业场所噪声测定、职工噪声暴露测量、职工听力测试

和护耳器使用及管理记录。 

   第三十二条 职工听力测试记录应当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一）职工姓名和工种； 

   （二）测听日期和地点，测听前脱离噪声环境的时间； 

   （三）测试者姓名： 

   （四）最近一次听力计声学校准数据及检定日期； 

   （五）测听室环境噪声级数据； 

   （六）测试结果。 

   第三十三条 作业场所噪声测定、职工噪声暴露测量等情况应当定期向职工公布；应职

工要求，个人听力保护记录应当随时提供本人查阅。 

   第三十四条 职工调至另一个企业如果继续从事暴露于噪声的作业，原企业应将所有有

关记录转移到新单位。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依照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第三十六条 本规范所引用的标准为当时有效版本，执行本规范时应当注意选择使用相

应标准的最新版本。 

  

 


